
預售屋銷售新制
※建商篇

雲林縣政府地政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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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•壹、預售屋銷售新制簡介

•貳、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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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預售屋銷售新制簡介



1.強制委託代銷契約備查

2.銷售前應報請備查

3.成交資訊全面納管

4.申報登錄期限提前

5.書面記載預約內容

6.禁止轉售預約單據

預售屋銷售新制六大重點

代銷業應於簽訂、變更或終止委託代銷契約之
日起30日內，報請備查。

銷售預售屋者，開始銷售前，應將預售屋資訊
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報請備查。

預售屋成交資訊，應於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之
日起30日內辦理申報登錄。

銷售預售屋者，應辦理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
錄；但委託代銷者，則僅由代銷業者辦理即可。

收受定金應以書面契據確立標的物及價金，不
得保留出售、保留簽訂買賣契約或約定不利於
買受人等事項

買受人不得將定金之書面契據轉售予第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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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

預售屋資訊備查 無須備查 取得建照後開始銷售前

預售屋資訊備查

違規罰則
無罰則

處3-15萬元罰鍰
+限期改正／按次處罰

實價登錄
所有權移轉登記

之日起30日內申報

買賣契約簽訂契約

之日起30日內申報

實價登錄

違規罰則
處3-15萬元罰鍰
+限期改正／按次處罰

屢勸不改加重處罰

按次+按戶(棟)處罰

(建築業)預售屋銷售新制新舊差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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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.變更備查 3.實價登錄1.資訊備查
(含買賣契約)

取得建照後
開始銷售前

變更資訊或買賣契
約之日起15日內

簽訂
預售屋買賣契約
之日起30日內

3個時間3件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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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預售屋資訊及買賣
定型化契約備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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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人 預售屋銷售者

備查時間 取得建照後，預售屋銷售前

備查內容
預售屋坐落基地、建案名稱、銷售地點、期間、

戶（棟）數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。

備查方式
1.憑證登入，線上送件

2.表單登錄，紙本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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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備查 【何種用途】皆須辦理備查

契約備查

1.僅限 【住宅】用途

2.應符合內政部所訂之【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

記載事項】

3.違規裁處：

(1)未於銷售前報請備查或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查核，處3-15萬

元及限期改正，屆期未改正按次罰(§81-2 Ⅲ)

(2)使用契約不符合規定按戶（棟）處6-30萬元罰鍰(§81-2 Ⅴ)

雲林縣
受理機關

預售屋坐落基地之登記機關

例外:斗六市由縣政府(地政處)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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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2021年6月29日 新增頁尾

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契約備查應備文件：

• 備查申報書

• 申報人身分證明文件

• 資訊備查：建造執照影本

• 契約備查：

– 1.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

– 2.預售屋履約保證證明影本

– 3.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自主檢查表

(https://land.yunlin.gov.tw/cp.aspx?n=12771)

– 4.建造執照(含附件)影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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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人欄

資訊備查

契約備查

變更備查

簽章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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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筆時另加填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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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建築業)新舊制適用日期

實價
登錄

資訊
備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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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，請參內政部地政司→實價登錄
2.0專區→訓練教材及系統操作

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chhtml/content/1141?
mcid=4257&qitem=1

~課程結束，謝謝聆聽~


